新城区2017年政府法制宣传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和《陕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结合今年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总体部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活动，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法治新城”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宣传重点
    （一）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三项机制”，推动“追赶超越”成为全区干部群众最大的思想共识，切实在推进“追赶超越”上以法治为切入点做细、做实、做到位。

    （二）通过领导干部集体学法、专题讲座等多种途径，结合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做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及《陕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的宣传。

    （三）围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对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各级行政机关发布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宣传其制定的意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和主要措施。

    （四）开展《西安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和《西安市新城区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学习宣传工作。

    （五）各部门、各街办要加大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经验和做法的宣传力度，重视和加强对法制机构的建设及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宣传。

    （六）开展政府法制工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

    （七）加强对机关建设、推进反腐倡廉、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宣传报道。

    三、具体要求
（一）各部门、各街办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法制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法制宣传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纳入考核内容。

    各部门、各街办全年在市级以上报刊等新闻媒体发表依法行政工作宣传文章不少于2篇，每季度向区法制办报送依法行政工作信息不少于5篇。

    （二）建立和完善法制信息报送制度。各部门、各街办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收集、整理及报送工作，所有政府法制信息以电子邮件形式及时向区政府法制办报送。

    （三）建立和完善宣传工作制度，健全法制宣传工作队伍。区政府法制办要对部门及街道法制机构宣传工作进行经常性的指导和督促。

    （四）落实法制宣传信息通报制度。区政府法制办将对各部门、各街办报送的法制宣传信息情况进行登记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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